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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今日，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被申请

人”）收到债权人江苏鑫牛线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送达的《通知书》，

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无锡中院”或“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

整。

2、本次申请人向法院提交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申请，不包含公司子公司。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前的程序，即使法院对公司进行预重整，也不代表公

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受理本次预重整的

文件，申请人的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均存

在不确定性。即使进入相关程序，预重整或重整能否成功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进展披露义务。同时，无论是否进入预重整

或重整程序，公司都将在现有基础上继续积极做好日常经营管理工作。

3、如法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将依法配合法院及管理人开展

相关重整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创业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如果法院裁定受理对

公司的重整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4、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预重整申请，后续公司进入重整程序

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

升公司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的情况概述

今日，公司收到申请人发来的《通知书》，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具体情况如下：

1、申请人基本情况

（1）名称：江苏鑫牛线缆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顾静华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0502367085

（4）住所：常州奔牛镇工业集中区北区龙城大道 2683 号

（5）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的研发、制造；仪器仪表、桥架、阀门及配件、

高低压成套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产品、电工器材、橡胶、塑料粒子销售；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货运经营（危险货物除外）。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

制成品销售；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口罩（非医用）销售；

医用口罩零售；医用口罩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申请目的、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

向无锡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

3、申请人与公司及相关方的关联关系

申请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

联关系，亦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二、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谢吴涛

3、注册资本：33,314.5932 万元整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72653508XD

5、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蠡湖大道 2020 号

6、经营范围：固废、废气、废水处理设备、输送机械、灰渣处理设备、非

标金属结构件的研发设计、制造、系统集成、销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建筑安装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7、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290,070,525.31 2,734,760,197.67

负债总额 2,142,865,297.15 2,426,081,253.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82,407,426.69 240,092,594.58

项目
2025 年 1-9 月

（未审计）

2024 年 1-12 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2,737,688.03 600,201,944.81



利润总额 -158,694,446.20 -474,197,374.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7,685,167.89 -464,332,031.22

三、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预重整的影响

如法院决定受理申请人的预重整申请，并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公司

将依据《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预重整工作指引（试行）》的规定聘任引导人协助

开展相关预重整工作。在预重整期间，公司将在引导人的协助和指导下开展包括

但不限于债权申报与审查、财产调查、审计与资产评估、重整投资人招募等工作，

同时与债权人、（意向）重整投资人等利益相关方展开沟通，全面掌握各方主体

对重整事项的反馈意见和认可程度，并结合公司实际状况尽快制定可行的重整方

案，为后续重整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基础，提高后续重整工作的效率及可行性。

如果公司依法进入重整程序，法院将依法指定管理人，管理人或公司将依法

在规定期限内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公司债权人将根据

经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获得清偿。

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有利于化解公司债务风险，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提升

公司的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如公司或管理人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重整计

划草案未获得法院裁定批准，或债务人不能执行或不执行重整计划的，法院将裁

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产，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无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

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四、公司董事会对于被申请预重整的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等相关规定，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时，债权人有权依法向法院提出对债务

人进行重整的申请。

重整不同于破产清算，是以挽救债务人企业、恢复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为目标

的司法程序。预重整是为了准确识别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降低重整成本、提高



重整成功率，由引导人组织债务人、债权人、出资人、重整投资人等利益攸关人

进行协商讨论，提前开展重整阶段相关工作，并将相关成果延伸至重整程序的制

度。

如法院决定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备案登记，公司董事会将依法主动配合法院及

引导人开展相关工作，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

公司将在平等保护各方合法权益的前提下，积极与各方共同论证解决债务问题和

未来经营发展问题的方案，争取早日形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及

法院批准。公司将力争通过重整计划的执行，最大程度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

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能力。无论公司未来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

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

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在未来六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六、风险提示

1、虽然申请人向法院提交了预重整申请，但该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

能否进入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均存在不确定性；即使法院决定对预重整进行备案登

记，也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且进入相关程序后，重整或预重整能否成

功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

义务。同时，无论公司能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均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

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如果法院依法受理公司的重整申请，根据《创业板上市规则》相关规定，

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预重整申请，且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

序，并能将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回

归可持续发展轨道；然，即使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仍然存在后续因重整失败



而被宣告破产并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如果公司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根据

《创业板上市规则》，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4、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严格按照《创业板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雪浪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9 日


